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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正不再迟到

2014年4月，刚调任嘉鱼县人民法
院鱼岳法庭庭长的高幼萍在清理积案
时，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

这其实是一件标的很小的经济纠纷
案，因牵涉到嘉鱼县某科局一位副职领导，
使案情变得复杂起来。在高幼萍还没到任
之前，案子就已经立了，但起诉状一直无法
送达。原告岳里（化名）在嘉鱼县城经营一
家鱼饲料店，2007年前，该县某局副局长
吴仁（化名）和几个朋友一起合伙经营一个
水塘养鱼，经常在岳里的店里赊购饲料。
几年下来，吴仁等人差欠岳里鱼饲料款
10000元。由于吴仁在合伙人中是负责
管账的，岳里多次找吴仁要钱未果。2013
年底，找不到吴仁的岳里气愤之余，一纸诉
状将吴仁告上鱼岳法庭。因吴仁退居二线
后离开了嘉鱼没有上班，起诉状无法送达，
焦急的原告岳里每天都到法庭催促高幼萍
尽快审理此案，并提出以自己的房产做抵
押申请对吴仁的财产进行冻结，来偿还其
差欠自己的10000元欠款。

为了尽快了结此案，还原告一个公
道，高幼萍通过依法审查并向院分管领导
汇报得到批准后，依法通知被告吴仁单位
的财务室，冻结了吴仁10000元工资。
吴仁得知自己的工资被法庭冻结了
10000元，打电话质问高幼萍：“你凭什么
冻结我的工资？小心你这个公务员搞不
成！”高幼萍不为吴仁的威胁所动，而是
耐心说服吴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希望
你配合法庭把原告这笔钱还了。”并承诺
说服原告不收吴仁的利息。吴仁被高幼
萍公正严明、执法如山的正气折服，同意
和几个合伙人商量后偿还原告的10000
元钱，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先解冻自
己的工资后再还钱。

见吴仁有意还钱，高幼萍又去做原告
岳里的工作，叫他只收10000元本金，放

弃利息请求。原告岳里表示同意并答应
自己承担诉讼费，同时当场撤诉。

当高幼萍将10000元钱交到岳里的
手中时，岳里感叹地说，高庭长不畏权
势、秉公执法，把拖了几年的小案子彻底
解决，解了我多年的心结。事后吴仁也
向高幼萍赔礼道歉：拖欠岳里的钱是因
为当年找岳里赊购鱼饲料不成，感觉很
没面子，自己在电话里威胁法官实不应
该，请求谅解。

她把调解当成一门艺术

“做好案件的调解工作是一门学问，
更是一种艺术，作为一名基层法官，不但
业务能力要强，更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只
有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真心实意
去为双方当事人着想，细心、耐心地去解
决问题，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
稳定。”高幼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

2012年3月的一天，高幼萍接到一起
离婚诉讼案，鱼岳镇方家村女子小兰（化

名）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起诉丈夫离婚。
通过调查，高幼萍得知实情，原来，2008年
小兰在外打工时经人介绍认识大自己11
岁的高铁岭镇峡山村男子屈明（化名），婚
后不久屈明不幸被查出患了脑瘤。

为了给屈明治病，小兰不仅花光了打
工积攒下的所有积蓄，还向娘家人借钱给
丈夫治病。屈明病愈后留下后遗症，还欠
了几万元的债务。2011年底，小兰带着
女儿离开屈明回娘家居住，并在2012年
3月向法庭提出离婚。见小兰离婚态度
坚决，高幼萍就找到屈明的堂弟（委托代
理人）沟通。屈明开始不同意离婚，后来
又提出离婚条件：自己不承担家庭债务，
女儿归小兰抚养。当高幼萍转述屈明家
人的意见时，小兰感觉很委屈：“别人离婚
还能分到钱，自己离婚不但要养小孩，还

背一身债务。”
为妥善处理好这起离婚案，高幼萍

晓之以法、动之以情，不仅和小兰促膝谈
心，从夫妻恩情谈到骨肉亲情，三番五次
上门沟通，还请出村组干部共同做小兰的
工作，摆出屈明患病丧失劳动力的困境和
家庭现状。“我第一眼看到高庭长就觉得
很亲切，跟她聊聊感觉心里舒坦多了。”在
高幼萍的耐心说服下，小兰同意抚养年幼
的孩子，并承担部分家庭债务。这起复杂
的离婚案终于调解成功。

法理交融化解纠纷

在长期处理民间纠纷的实践中，高
幼萍深知仅仅依靠法律的条条框框去生
搬硬套，不可能圆满处理好每一起案件，
而是需要把法律条款变成群众所懂得的
道理、能接受的话。只有法理交融，把公
序良俗与法律尺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调
解纠纷，化解矛盾。

2012年2月的一天，陆溪镇铜山村
村民陆义（化名）一纸诉状将同镇界石村
村民成辉（化名）告上法庭，称成辉欠债不
还。高幼萍审查案情时发现事情与陆义
所述有很大出入。原来在2010年底，陆
义承包了成辉家的私房改造工程，事先双
方协商好了工程总价钱，开工后成辉陆续
支付了部分工程款给陆义。2012年2
月，因当时成辉要外出务工，担心在家的
妻子不识字，于是就提前向陆义出具了一
份工程款欠条（3900元）。而后来陆义在
工程没有完工的情况下停工了。

一方是白纸黑字有欠条作证，而另
一方的建房工程没有完工，亦铁证如山。
面对这种两难境地，高幼萍没有轻易下
判，而是依法依情，细心做双方当事人的
工作，并从与双方当事人的谈话和知情人
提供的信息中有针对性进行调解，终于化
解纠纷，使这起难下定论的案件圆满调解

结案。

以心换心案结事了

鱼岳镇是嘉鱼县的城关镇，鱼岳法
庭的案件数量比其他法庭明显要多，调解
难度也大，特别是一些交通事故案件，大
多数未替车辆购买保险的当事人都抱着

“要钱没有，你拿我怎么办”的心态对付法
官，给案件调解带来了很大难度。

2014年3月，陈某驾驶二轮摩托车
时被熊某驾驶的轻型货车撞倒受伤，造成
陈某右侧食指、中指末节骨折和右侧胫骨
上端前缘骨折撕裂，在武汉住院治疗15
天，花去医疗费3.7万余元。交警认定熊
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
熊某支付陈某2.4万元医疗费用之后，便
不愿意再出钱。陈某无奈之下将熊某起
诉到法院，而熊某认为自己已尽了义务，
陈某起诉自己是想讹诈一笔。高幼萍了
解到陈某家庭困难，妻子又是残疾人，陈
某的伤病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
霜；而熊某家庭较为宽裕，平时为人也较
厚道。高幼萍找到熊某介绍陈某的家庭
情况，使他产生了一定的内疚感。随后高
幼萍又当着熊某的面将陈某所有的赔偿
请求进行了认真核算，发现陈某已作出了
很大让步，这让熊某深受感动，当场爽快
地答应了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了由熊某
支付陈某2万元的调解协议，并于当天支
付完毕。

多年来，高幼萍运用娴熟的调解艺
术把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做到了案结事
了，仅2015年她所审结的129件案件中，
经调解撤诉的就达70余件。

素有“锦绣江南，鱼米之乡”美誉的嘉鱼，因三国故事中家喻户晓的吴国美女“大小乔”而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位于嘉鱼三
湖连江的二乔公园，因依山傍湖、景色宜人而让游人流连忘返。在这座历史文化底蕴浓厚的小城，有一位情系百姓、公正不阿的女
法官，她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女包公”。

她叫高幼萍，是嘉鱼县人民法院鱼岳法庭庭长。今年3月2日，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妇联联合举办的咸宁市“香城泉
都‘她’最美”系列颁奖仪式上，高幼萍受到表彰。上周一，刚刚当选“香城最美女法官”的高幼萍被调回县法院任审管办主任。3月
14日，记者在嘉鱼县法院采访了这位“女包公”。

最美女法官最美女法官

高幼萍，女，现年 42 岁，现任嘉
鱼县人民法院鱼岳法庭庭长。1995
年从省司法学校毕业进入嘉鱼法院
工作，历任鱼岳法庭书记员、助理审
判员、审判员、立案庭庭长、高铁岭
法庭庭长、鱼岳法庭庭长。 她公正
无畏，以一个女同志特有的耐心和
细腻，用心用情去审视处理着每一
件案件，把调解理念始终贯穿于办
案过程，为确保一方平安，维护社会
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
献。多次被嘉鱼县评为先进个人，
2011年她所在的高铁岭法庭被嘉鱼
县妇联评为“巾帼维权示范岗”，2012
年她被市中院评为“调解能手”，2015
年她所带领的鱼岳法庭被省高院评
为“全省法院示范人民法庭”。

【人物名片】

二乔故里二乔故里““女包公女包公””
———记嘉鱼县人民法院鱼岳法庭庭长高幼萍—记嘉鱼县人民法院鱼岳法庭庭长高幼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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